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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207l3430l8

沪市监静处〔2024〕062023001765 号

当事人：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1785090X1

住所：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888 弄 11 号 2楼 203 室-P

法定代表人：凌孝平

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656 号底层上海福

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威海路店检查时，发现其存在涉嫌向未成年人

销售酒的违法行为。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威海路店系当事人

所属分公司，该店以当事人名义对外销售商品。2023 年 11 月 2

日，经批准，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2023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7：09 时三名均未满 18 周岁

的某中学学生在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威海路店通过自动收银

机购买三瓶 3度白桃白兰地味鸡尾酒（预调酒），该产品包装上注

明“酒精度 3%vol，过量饮酒有害健康，”等字样。当事人在门店

酒类专业柜台张贴有“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”标志，但在上述酒

存放的冷柜附近等显著位置未张贴标志。该款产品系当事人以含

税价人民币 6.91 元每瓶采购后，调拨给各门店以含税价人民币

10.5 元每瓶的金额进行销售。当事人因销售涉案产品违法所得为

人民币 9.38 元。执法检查后，当事人在饮料冷柜、自助收银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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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收银台加贴“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”的标识，并对店内员工

加强教育，以防止向未成年人售酒情况再度发生。当事人对上述

事实予以确认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现场笔录、视频、照片、

证明、进货发票复印件、税收完税证明复印件、系统查询单、营

业执照复印件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酒类商品批发许可证复

印件、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。

2024 年 1月 12 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当

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我局视为放弃相关权

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

年人保护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“学校、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、

酒、彩票销售网点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、酒、彩票或者兑付

彩票奖金。烟、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

人销售烟、酒或者彩票的标志；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，

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。”的规定，构成了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的

行为。

当事人因对自动收银机疏忽管理导致未成年人通过该结算

方式购买到了酒，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。因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

获得人民币 9.38 元的违法所得。案发后，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

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积极整改。综上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

从轻处罚。

当事人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

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“ 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

条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、第六十条规定的，由文化和旅游、市场

监督管理、烟草专卖、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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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正

或者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、吊销相关许

可证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我局决

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行政处罚如下：

一、警告；

二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玖元叁角捌分；

三、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。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将罚没款交

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

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

项的规定，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

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

直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附件：沪市监静缴〔2024〕062023001765 号《缴纳罚款、

没收款通知书》

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4 年 01 月 22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,当事

人可以依法申请提前停止公示该行政处罚信息。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交代收机构。


